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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7月20日 

一、委員組成                                                                  

主席：辛年豐召集人 

出席委員：朱惠英委員、張維紘委員、楊淯順委員 

列席人員：秘書李青森、教化科長黃峻強、巫侹緯教誨師、心理師陳舒涵、社工師陳美惠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會議召開日期：114年6月3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二)視察計畫或本季視察重點 

本次會議主要視察重點置於心社人力辦理現況，本委員會邀請教化科針對該主題以簡報方式呈現心社人員之「招聘任用」、「工作

規劃」、「執行任務」、「人力效益」及「遭遇困難之具體改善績效」，俾使委員了解該監對於心社人員相關業務的辦理情形，並提供

建議於該監，期待後續有更為完善之規劃。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監所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心社人力辦理現況 (一)委員共同提問 

1. 違規懲罰表修正為後會心社人員，讓心社人員無法事前介入輔導，有點可

 

 



2 
 

惜。 

監所回覆 

(1)因為違規懲罰表有 20 天的期限，會辦到教化科常只剩 2-3 天的時間。 

(2)目前遇違規事實發生，收容人若有特殊情形場舍主管先行提出需求，心理

師提早介入關心評估。 

(3)若無特殊情形則會辦至心社人員後，再關心輔導評估該違規收容人，或評

估與其他人是否有爭執可透過修復式司法修復關係。 

(4)違規懲罰表雖修正為後會心社人員，但若接獲相關需求，心社人員即會在

會辦前介入個案輔導，並不會因程序上的會辦機制而影響個案的心理輔

導。 

 

2.督導機制相關提問。 

監所回覆 

(1) 目前規劃每月辦理一次內部心理師的團體督導，檢核目前運作上有無遭遇

困難，因新進約用心社人員來自各機關有多元背景，有曾在本監勞務承

攬，其他矯正機關、醫院或毒危中心、地檢署及少年單位等服務經驗。 

(2) 若經費充足，將規劃每季辦理外部督導。目前只有針對外部師資部分，有

舉辦研討會辦理外部督導。 

 

 

 

 

 

 

 

 

 

 

 

【建議】可參考高雄戒治所

的做法，該所規畫辦理法務

部矯正署南區機關針對心輔

人員的督導訓練。藉此提供

心理師、社工師及個案管理

人員等專業人員相對應的督

導、研討及課程等教育訓練

資源。 

(二) 楊淯順委員 

1. 諮商空間安全性，緊急鈴及監視器。 

監所回覆 

設有緊急鈴，心輔人員皆配戴哨子以備不時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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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殺防治業務執行情形。 

監所回覆 

(1) 依矯正署規定辦理，分三級，三級最急迫，戒護人員全時列管關注，心社

人員一個月 2次輔導。 

(2) 二級是施測量表 15 分以上，或入監調查時表示曾有自殺行為。 

(3) 一級做集體教誨，安排自殺防治課程。 

(4) 成效良好，若評估須列管當天即知會戒護科知悉。 

(三) 朱惠英委員 

1. 心社人員多為女性，偶有收容人對女性心社人員不尊重甚至騷擾的問題，

建議針對職場性騷擾防治辦理教育宣導。 

監所回覆 

(1)本監人事室依規定辦理性騷防治相關作業及教育宣導，人事室主任及副典

獄長每年接受相關教育研習，人事室並利用相關場合持續對職員做教育宣

導。 

(2)若有相關案例發生，機關皆有相關機制即時處置。 

 

(四) 張維紘委員 

1. 違規後之心理治療(輔導)，家醫科或精神科醫師判斷有需要相關治療，若

有立即需求是否有相關安排協助同學。相關疾病治療心社人員如何介入? 

監所回覆 

(1) 收容人有時會有患病不就醫的情形，心社人員在衛生科會辦後會了解其需

求或與家人之關係是否有衝突，評估其不願積極就醫之因應。 

(2) 精神疾病個案有就診，但人際適應狀況多，心社人員會跟場舍主管討論是

否可安排簡易作業，或安排該收容人在主管桌附近可就近觀察其心情起

 



4 
 

伏。 

(3) 針對精神疾病患者或自殺風險高之收容人，若情形仍無改善，評估將其改

配業至人員較少、環境較單純之舍房作業，由心社人員協助做人際訓練，

給予更多的支持。 

(五) 辛年豐委員 

1. 約用人員到職約 4 個月，是否遇問題或困難?與教化人員之互動及業務協調

合作，以及與戒護人員之互動與協調機制。 

監所回覆 

(1) 營造友善的職場環境，灌輸正確的觀念，例如心社人員對於教化人員是助

力，藉由心社人員關懷諮商輔導，協助完善對於收容人之教化及教誨。 

(2) 另，戒護主管的剛性管理與心社人員的柔性輔導諮商之間的互相配合，皆

對場舍囚情有所助益。 

(3) 本監教誨師及教區科員關係緊密，互動良好，就教化業務及戒護管理各司

其職並協調整合，遇收容人個案若有心理輔導需求，除了轉介單之外，更

注重個案之時效性，教誨師直接連絡所屬心社人員介入輔導。 

(4) 無論是心社人員與教化人員之間或與戒護同仁之間的互動良好協調，若互

動有疑義會盡速調整任務上的分工。 

 

2. 公職心理師與約用心理師工作分配，是否公職心理師多負責內勤，約用心

理師多負責第一線的教區個案。 

監所回覆 

(1) 公職心理師因熟悉公文書相關系統，承辦行政業務及大型計畫案如自殺防

治及酒駕防制業務，該等業務對於約用心理師有較大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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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公職心理師每週也會服務2-3個較緊急或特殊情形之個案。 

(3) 約用心理師對於公務系統較不熟悉，可多面對個案逐漸累積其行政業務的

經驗。 

(4) 公職心理師因其公職身分，工作狀態穩定且較早到職；約用人員因年聘或

者生涯規劃的原因，在職時間較不穩定 

 

3. 借調調查科之社工師負責業務 

監所回覆 

(1) 該社工師負責重要業務，常是緊急性之個案須盡快處置，收容人復歸轉銜

需連結社會資源，例如精神疾病收容人之出監協助返家，或是協助安置的

案例。 

(2) 協助收容人安置屬於調查科的業務，但也含有家庭支持的概念。 

 

4. 心社人員招聘不易，多少人報名?面試人員有其他機關服務經驗，是否包含

其他監所經驗? 

監所回覆 

(1) 113年12月18日-114年1月3日公告上網，社工師超過20位應聘，心理師4位

應聘(1位資格不符)，社工師正取3名，備取4名(備取期限至114年12月31

日)。 

(2) 工作滿一年之後，每年4月、8月及年終會有考核機制，若達80分隔年薪資

可晉級調整。 

(3) 新進約用心社人員來自各機關有多元背景，有曾在本監勞務承攬，其他矯

正機關、醫院或毒危中心、地檢署及少年單位等服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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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陳美惠社工師：「勞務承攬轉為約用人員之心路歷程」經驗分享 

1. 時間及服務更加完整。 

2. 約用社工師及公職社工師均衡分擔行政工作及直接服務，3 個約用社工師都

有接行政業務及教區之直接服務。 

3. 與教輔小組之教區教誨師科員主任做個案需求之討論，依個案情形提供不

同的協助，協助其家庭支持的修復。 

4. 與教化科同仁藉由專業的探討及互相的磨合，或與其他科室同仁的互動，

逐漸步上軌道。 

感謝陳社工師的經驗分享以

及所有與會人員的答覆，讓

委員充分了解監所心社人員

從勞務承攬轉為約用人員之

優缺點及尚可持續改進之

處。 

四、 外部視察意見箱： 

(一) 本季經張委員開啟收容人外部視察信箱獲收容人陳情案1件，經該監戒護科調查完成，因本案係未具名陳情，

調查報告由委員簽收後存查。 

(二) 本案雖因無具體之人、事、時，無法查出具體之違規事實，但因事涉監所之戒護安全管理，仍請監方就陳情反

映事項，加強管理查察。 

五、下季視察時間及重點： 

(一) 下一季會議時間：預計 114 年 8月 5日(星期二)上午 9:30。 

(二) 視察重點： 

1. 教化科報告「家庭支持相關業務」。 

2. 調查分類科報告「復歸轉銜業務及相關社會資源的連結」。 

六、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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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09 

至 

113 

4 

 

4 

建議事項均已解除列管   

114 1 1. 目前所開設之課程內容

或許對收容人較不具吸引

力，未來如繼續開設課程，

可調查了解收容人的需求，

在不影響收容目的、戒護安

全，以及空大支援開設課程

的可行性，評估是否新設課

程。 

(一)目前開設課程之時空背景： 

本監首度成立空中大學面授點，惟辦理報名及繳費時點已逾一般期

限，故先由嘉義空大提供生活科學系三門課程(有機環境栽培與健

康、家庭生態休閒、家庭資源與管理)供受刑人選擇，上列課程與生

活息息相關，普羅大眾接受度高，較不易因未達開班人數門檻(10

人)而無法開課，且期中期末均須進行考試並繳交平時作業，考量受

刑人智識程度大多為國高中畢/肄業，為避免繳納學雜費卻因分數未

達標準而未取得學分證明，故以此方式先行辦理。 

(二)新設課程之評估： 

未來將與嘉義空大商討，提供受刑人多元選擇，如人文學系、社會

科學系、商學系、公共行政學系及管理與資訊學系等，亦提醒受刑

人評估自身能力、時間，提升自我的同時恪遵服刑應遵守之事項。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114 1 1.後續如已確定具體開設科

目，可舉辦課程說明會或於

諮商輔導等場域中宣傳空大

課程，讓收容人有機會了解

開辦之課程名稱、課程內

容、授課進度及規劃，以利

收容人評估是否選修課程。 

(一)報名、選課及開課流程： 

係依照嘉義空大來函內容，請各教區教誨師至各場舍發放報名表件

(含招生簡章、報名表、減免學分學雜費規定、選課注意事項、選課

表等)，讓受刑人自由選擇修習之課程，待回收上列表件並統計後，

再行確認開設科目(課程)，並向嘉義空大索取課程大綱發放，若受

刑人因個人因素欲取消報名、不願或無法繼續就讀，皆依照國立空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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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退費相關規定辦理。 

(二)課程說明會之替代方式： 

報名表件及課程大綱已臻完備，且亦請教區教誨師及心理社工個管

人員於諮商輔導等場域、環節中，向同學宣傳及說明監內目前具備

空大資源，如有精進自我意願者，鼓勵其把握機會報名。 

(三)授課進度及規劃： 

因監獄不若外界，受刑人大多時候無法自行利用時間修習課程，故

除面授部分外，統一由教化科承辦人員安排並機動調整，雖事前已

考量戒護量能、場地設備、期中末考試期程、連續假期等，但仍無

法完全避免影響，如親友接見、因病看診、因故全監未開封作業(如

安全檢查、颱風假)等，目前若遇上述情形則個別告知當日進度令其

自行參考教科書，並不會另行安排上課時間。 

七、附件(如會議紀錄、詢問紀錄、函件等等…) 

(一) 附件 1-114 第 2季雲林第二監獄外部視察會議簡報。 

(二) 附件 2-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雲二監 114 年第 2季 1140603。 


